


新北市政府農業局研商 

「新北市轄內水土保持計畫審查」 

執行相關事宜會議紀錄 

 

(一) 時間：112 年 10月 19 日 上午 10時整 

(二) 地點：本局東區會議室 

(三) 主持人：山坡地保育科 林科長祐德        紀錄：邱柏崴 

(四) 案由： 

有關本局辦理本市水土保持計畫審查涉及基地聯外排水排放至計畫範

圍既有水路、銜接既有設施，應審查及檢視項目，及本局開放水土保

持數位化治理平台進行水保計畫線上審查事宜，提請討論。 

(五) 報告事項： 

(1) 聯外排水使用計畫面積外之土地處理方式： 

依據本局與各委外審查單位簽定契約書之「新北市水土保持計畫行政委外審

查單位檢核表」第６項第４款檢核項目，聯外排水倘無法於基地內排放，應檢

核是否將聯外排水範圍納入計畫範圍、是否已取得土地使用同意書及是否補

充聯外排水計畫範圍面積計算式，請各單位加強檢核。 

結  論： 

一、洽悉，請各審查單位依據「新北市水土保持計畫行政委外審查單位檢核

表」加強檢核。 

(2) 聯外排水銜接既有水路，需考量區外排水承受量： 

依據「新北市水土保持計畫行政委外審查單位檢核表」第６項第５款檢核項

目，承辦技師需依據水土保持技術規範，於水土保持計畫檢討區外排水之承

受能力，請各單位加強檢核。 

新北市水利局有關排水系統出流量重現期距如下： 

聯外排水系統類型  重現期距 



河川、野溪 25 

區域排水、社區排水系統 10 

道路側溝、雨水下水道 5 

單位意見： 

一、新北市水土保持技師公會： 

a、 聯外排水所屬道路等級不同，排水系統重現期距亦不同，同樣分類於道

路系統會產生誤差。 

b、 各道路於設計時考量集水分區不同，如區域計畫開發道路其排水系統集

水區考量區域整體、部分道路僅考量道路路權範圍內排水，計畫範圍銜

接至既有排水設施需確認基地是否位於既有設施原設計之集水區、或新

增集水區增加設施流量，故如何確認道路集水區需進行考量。 

c、 依據公會既有審查案例，基地聯外排水銜接至公路，因道路設計採以道

路標準斷面進行設計，與山坡地設計考量集水區範圍不同，公路權責單

位因無法確保基地銜接至既有設施，設施之承受能力足夠，故不同意排

放。 

d、 一般水保計畫設計，依水保技術規範以下游通水斷面反算檢討，市區道

路設計雨型及降雨強度公式與水保技術規範不同，故應該以下游通水斷

面承受能力考量，如果以區外排水設施重現期距訂定基地排水設施重現

期距，基地是否有條件承受相同設計容量量體。 

e、 依據公會既有審查方式，檢核下游通水斷面反推上游集水區開發增加量

體是否能承受，若統一以重現期距訂定標準，無法考量個案量體差異進

行分析。 

f、 如果要與市區排水比較計算，建議要制定公式基準。 

g、 若有道路無法取得原設計資料，僅以 5年重現期距考量，會產生設計問

題。 

h、 下游排水斷面為既存設施，故以斷面進行檢討其承受容量(以逕流量比

較)較佳。 



二、臺北市水土保持技師公會： 

a、 開發案分有農業使用及非農業使用，農業使用若比照相同標準設計是否

能達成需考量。另依據以往核定案件，部分案件可同意聯外排水以自然

溢流方式，故無法以重現期距進行檢討，若以重現期距審查，需要訂定

適用案件類型。 

b、 道路系統如何確認其分級尚需向道路主管機關研商。 

三、臺中市水土保持技師公會： 

a、 若僅以水利重現期距考量，與水保技術規範於山坡地設計標準不同。 

b、 設計聯外排水系統之定義，依據管理單位或農業局認定，需明確訂定。 

c、 部分較老舊雨水下水道系統重現期距以 5年設計、較新系統以 10年設

計，若有相關設計資料能佐證其重現期距，建議可以資料為依據。 

四、高雄市水土保持技師公會 

a、 一般業界在設計都市排水系統以 Horner公式計算，屬於短延時降雨計

算，在水保計畫以長延時降雨計算，若以區外排水設施 5年計算回推基

地設計，滯洪量會變較大，承辦技師設計或公會審查會更保守但也增加

困難。 

b、 公路排水系統公路單位聯外排水實務上較難取得同意權，如若要求設計

承容量取得既有設施管理單位同意，建議由主管機關協助進行協調。 

結  論： 

一、「新北市水土保持計畫行政委外審查單位檢核表」第 6項第 5款檢核項目

審查項目「敘明聯外排水如何銜接排放，是否有檢討區外排水系統之承受

能力」，請承辦技師檢附聯外排水調查結果，並說明計算聯外排水經水理

計算檢討後承受能力是否足夠。 

 

(3) 有關本局辦理「新北市水土保持數位治理平台」，於 112年 7月開放受理水保

計畫線上審查作業，預計於 113年 7月全面進行線上化，目前已有申請案件

透過平台進行審查，請各審查單位協助宣傳公會會員積極使用平台進行審查



作業，並回饋使用心得及建議。 

結  論： 

一、由興創知能股份有限公司說明新北市水土保持數位治理平台操作流程。 

二、請各審查單位鼓勵所屬公會會員透過數位治理平台進行水保計畫申請作

業。 

三、有關數位治理平台使用心得，請各單位於連結

(https://forms.gle/iruz97vCYAdyBNBq6)提供相關建議，作為本局辦理

數位治理平台更新參考項目。 

 

(六) 討論事項： 

(1) 聯外排水設施經過既有擋土設施或河道護岸之處理方式： 

聯外排水倘涉破壞結構體影響設施結構或影響通水斷面問題，是否需經承辦

技師檢算分析通水斷面容受量、結構體安全性，並取得既有設施管理單位同

意，並要求水保義務人切結對施工問題負責，提請討論。 

結  論： 

一、為確保水保計畫施工合法性及合理性，請承辦技師於聯外排水設施通過既

有擋土設施或河道護岸時，於水保計畫檢算並說明對既有設施安全性及通

水斷面影響。 

二、為確保審查期程順利，水保義務人切結書須於核定前檢附，設施管理單位

同意文件須於申請水保施工許可證前取得。 

(2) 聯外排水新設水溝銜接至既有水溝處理方式： 

是否要求水保義務人以切結書或於審查檢核事項要求水保義務人承諾施工銜

接既有水溝時，需維持水路暢通並保持既有水溝結構安全，審查單位受託於

其他縣市之相關檢核項目為何，提請討論。 

結  論： 

一、請承辦技師於水保計畫檢附水保義務人切結維持水路暢通並保持既有水溝

結構安全。 



 


